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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 10 月 15 日，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股份”或

“上市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 1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海峡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已会同

本次交易相关方及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发表意见

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出现的简称均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问题 2： 

根据交易方案，上市公司将通过海峡轮渡取得合资公司 40%股权，徐闻海

峡将取得合资公司 60%股权。徐闻海峡将对合资公司的 11%股权享有的股东权

利中的表决权自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全权委托海峡轮渡行使。海峡轮渡拥有对

合资公司的 51%表决权，对合资公司实际控制并合并财务报表。请你公司： 

（1）请说明交易双方进行表决权委托安排的原因及背景，以及交易双方是

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若否，请提供反证。 

（2）请说明表决权委托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所委托的具体权利，生

效条件、合约期限以及不可撤销条款的具体内容等，并结合上述安排的内容说

明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你公司保证对合资公司的有效控制，是否采取派驻高管

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你公司的控制权。 

（3）请财务顾问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交易双方进行表决权委托安排的原因及背景，以及交易双方是

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若否，请提供反证。 

（一）交易双方进行表决权委托安排的原因及背景 

本次表决权委托安排系交易双方在交易洽谈过程中协商一致形成的条款。交

易条款协商中，交易双方同意以本次交易前各自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市场运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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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船舶数量比例为基础，经协商确定各自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比例，享受合资

公司收益（即由徐闻海峡持有合资公司 60%股权，海峡轮渡持有合资公司 40%

股权），并实现海峡股份对合资公司控制并合并报表。因此，经双方协商，徐闻

海峡将其持有的合资公司 11%股权享有的股东权利中的表决权全权委托海峡轮

渡行使，从而使得海峡轮渡拥有合资公司 51%表决权，达成前述目的。 

（二）交易双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海峡轮渡与徐闻海峡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首先，《合资合同》中未约定双

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其次，截至交易协议签署之日，海峡轮渡与徐闻海峡亦不

存在达成或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或通过协议等其他安排与对方共同扩大其

所能够支配的合资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情形。最后，海峡轮渡与徐闻海峡不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双方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合资公

司表决权数量的安排，相反证据如下： 

1、根据《重组报告书》披露的海峡轮渡及徐闻海峡的股权结构，海峡轮渡

与徐闻海峡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2、海峡轮渡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徐闻海峡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人

民政府，海峡轮渡与徐闻海峡不存在受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形； 

3、海峡轮渡及徐闻海峡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对方担任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4、海峡轮渡及徐闻海峡均未参股对方，不存在对对方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

影响的情形； 

5、海峡轮渡及徐闻海峡用于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非货币资产及现金均为其

自有资产，不存在为对方取得合资公司股权提供融资安排的情形； 

6、截至交易协议签署之日，海峡轮渡与徐闻海峡均无对外投资企业，本次

交易后，海峡股份与徐闻海峡之间除共同投资合资公司外，不存在合伙、合作、

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7、交易双方海峡轮渡与徐闻海峡均为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以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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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公司股权； 

（2）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公司

股权； 

（3）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权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公司股权； 

（4）在合资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合资公司股权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

业同时持有合资公司股权； 

（5）合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合资公司股权； 

8、截至交易协议签署之日，徐闻海峡与海峡轮渡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后，由于徐闻海峡将成为合资公司的重要股东，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徐闻海峡认定为关

联方，但本次表决权委托安排下，徐闻海峡仅将其持有的合资公司 11%股权享有

的表决权委托予海峡轮渡行使，徐闻海峡仍保留合资公司 49%表决权并完全根据

自身意愿行使表决权，不存在双方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的合资公司表决权数量的

情形。 

综上，海峡轮渡与徐闻海峡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请说明表决权委托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所委托的具体权利，生

效条件、合约期限以及不可撤销条款的具体内容等，并结合上述安排的内容说

明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你公司保证对合资公司的有效控制，是否采取派驻高管

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你公司的控制权。 

（一）表决权委托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所委托的具体权利，生效条

件、合约期限以及不可撤销条款的具体内容等 

根据《合资合同》，本次表决权委托的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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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托的具体权利：徐闻海峡所持有的合资公司 11%股权享有的股东权利

中的表决权（包括提议召开股东会及向股东会提出提案并表决的权利），该等表

决权委托不影响徐闻海峡享有其他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等股东权利； 

2、生效条件及合约期限：自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生效，长期有效，经双方

协商一致终止； 

3、不可撤销条款的具体内容：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

面变更、解除、撤销上述表决权委托安排或转让已委托表决权的股权，否则该等

行为无效。 

（二）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公司保证对合资公司的有效控制，是否采取派

驻高管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你公司的控制权 

通过以上表决权委托安排，海峡轮渡拥有合资公司 51%表决权，有利于公司

保证对合资公司的有效控制。根据《合资合同》中对合资公司股东会表决权限安

排的约定，海峡轮渡通过行使 51%表决权可单独决定合资公司以下事项： 

1、决定合资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融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 

3、审议批准合资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根据《合资合同》约定，合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或者解聘的决议由合资

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且海峡轮渡有权提名合资公司九名董事会成员

中的五名。通过上述安排，海峡轮渡可以向合资公司推荐高级管理人员人选，该

等人员经合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合资公司聘任，进而巩固对合资公司的控

制 

三、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中的表决权委托为交易双方在交易

洽谈过程中协商一致形成的条款；交易双方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表决权委托的

具体安排有利于上市公司保证对合资公司的有效控制，并可以通过推荐高管等措

施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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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南海

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吴维思  孔令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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